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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北京建工环境修

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修复”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

督导保荐人，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结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91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3,566.4120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5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4,214,943.6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3,351,225.87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3月 22日划至公

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汇会验

[2021]1009 号）。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按规定与专户银行、保

荐人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22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已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投资进度 

1 修复中心建设项目 30,472.68 14,000.00 8,252.76 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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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已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投资进度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803.48 1,122.43 1,026.76 91.48%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11,212.69 11,212.51 100.00% 

合计 57,276.16 26,335.12 20,492.04 77.81% 

 

三、“修复中心建设项目”内容与 IPO 募集资金投入情况 

“修复中心建设项目”旨在提高公司环境修复服务能力，保持公司在国内修

复领域的优势地位，建设一个总部管理中心和三个区域修复中心，具体包括以下

内容： 

（1）总部管理能力建设与提升。重点加强综合服务能力建设，提升公司管

理效率。以技术服务为核心，强化技术创效，加快装备升级，提高项目管理能力，

为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公司将通过加大综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配置

专业设备、租赁办公场所等措施来实现。 

（2）履约能力建设与提升。本项目将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地新设区域修

复中心，以此辐射周边区域，加快新设备、新技术在环境修复中的实践与运用，

提升公司大型项目的履约能力。通过增加专业设备的配置，加大修复基础设施建

设来实现。 

“修复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30,472.68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

额为 14,000.00万元。截至 2023年 12 月 22 日，“修复中心建设项目”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金8,252.76万元，募集资金投资进度达58.95%，未使用募集资金6,098.34

万元（含利息）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修复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占项目投资比例 

1 建设投资 21,320.48 69.97% 

1.1 设备购置费 17,973.47 58.98% 

1.2 装修工程费 399.71 1.31% 

1.3 安装工程费 215.68 0.71% 

1.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524.8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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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占项目投资比例 

1.5 预备费 1,206.82 3.96% 

2 铺底流动资金 9,152.20 30.03% 

合计 30,472.68 100.00% 

截至 2023年 12月 22日，“修复中心建设项目”投入 8,252.76万元用于设备

购置、安装费、员工培训及房租装修等费用。 

四、“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内容与 IPO 募集资金投入情况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旨在进一步提高公司研发能力和实验水平，为公司顺

利开展研发课题及新技术开发提供保障。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研发设备、检测

仪器的采购以及研发中心的装修改造。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6,803.48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为 1,122.43万元。截至 2023年 12月 22日，“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1,026.76万元，募集资金投资进度达 91.48%，未使用募集资金 119.93万

元（含利息）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6,803.4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占项目投资比例 

1 设备购置费 3,987.08 58.6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包含软件费用） 2,229.69 32.80% 

3 建筑工程费 201.60 3.00% 

4 预备费 385.10 5.70% 

合计 6,803.48 100.00% 

截至 2023年 12月 22日，“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入 1,026.76万元用于设备

购置及房租装修等费用。 

五、终止“修复中心建设项目”，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修复中心建设项目”系公司于 2020 年结合当时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

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的，公司亦按照项目建设内容进行了部分投资，已使

用金额主要用于设备的购置及安装等，相关资产后续仍能继续使用，并帮助公司

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和运作效率。鉴于总体经济形势及公司业务发展，为了提高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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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拟使用“修复中心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6,098.34

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投资

建设新项目“天津市卫河（北辰段）提质增效项目”和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之一“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工业园区云龙磷矿矿

区修复治理 EPC项目”。 

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安排 

目前，“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已达到

91.48%，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节余资金 119.93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转出

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用于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之一“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工业园区云龙磷矿矿区修复治

理 EPC项目”。 

七、尚未使用的资金及节余资金的新用途 

“修复中心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6,098.34万元（含利息收入，实

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节余资金

119.93 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

两项资金合计 6,218.27万元，其中，4,000.00万元拟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天津

市卫河（北辰段）提质增效项目”，剩余部分 2,218.27 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

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拟用于投资建设“昆明市西山区海

口工业园区云龙磷矿矿区修复治理 EPC项目”。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并扣除手续费等）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23.61%，均为资

本性支出。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不超过截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日

“天津市卫河（北辰段）提质增效项目”、“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工业园区云龙磷矿

矿区修复治理 EPC项目”尚需投资金额，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不用

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日之前“天津市卫河（北辰段）提质增效项目”、“昆明市

西山区海口工业园区云龙磷矿矿区修复治理 EPC项目”的投入。“昆明市西山区

海口工业园区云龙磷矿矿区修复治理 EPC 项目”情况介绍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公告《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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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公告编号 2023-052）。 

预计 1,159.33万元募集资金用途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八、新增募投项目情况介绍 

（一）项目概述 

1、项目的基本情况 

发包方天津市辰裕农业农村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辰裕”）拟在天

津市卫河（北辰段）投建“天津市卫河（北辰段）提质增效项目”，项目实施范

围为杨家河排干 2850m 河道（北辰界内）范围区域及周边部分用地，项目主要

内容包括取水泵站、表面流湿地+生态氧化塘、MABR工艺、提升泵站及末端强

化处理设施等工程。项目的建成运行将大量削减天津市北辰区卫河河道的污染物

质，改善水系水质，同时北辰区的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2023年 7月 15日，公司与天津辰裕签订《天津市卫河（北辰段）提质增效

项目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 5,451.90万元。 

2、项目投资概算效益分析 

建工修复承接该项目的总投资金额约为 4,458.11万元，本次拟投入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4,000.00 万元（含息）。基于能源、设备、物料、人工等成本

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项目预期毛利率不低于 16.00%。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工程费用 3,446.18 3,400.00 

2 总价措施费、管理费及规费 1,011.93 600.00 

合计 4,458.11 4,000.00 

3、项目审批情况 

项目已取得天津市北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的《关于天津市卫河（北辰

段）提质增效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津北辰发改投资[2022]62 号）、《关于天

津市卫河（北辰段）提质增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津北辰发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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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5号）；目前项目正在办理环评批复程序，尚未取得环评批复文件。 

4、项目建设进度 

根据项目施工进度安排，工程施工总工期预计为 16个月。 

（二）项目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2023年 12月 4日，公司联营企业天津渤化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渤化”）与公司签订“天津市卫河（北辰段）提质增效项目”相关的施

工分包合同，合同金额约为 1,159.33万元。2023年 4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3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 2023年度与天津渤化交易金额为 2,700.00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关于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

交易确认及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8），上述交易

未超过年度预计金额。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交

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由交易双方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 

（三）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必要性分析 

（1）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重点河道水体水质，有效削减污染物，促进卫河主要

水质指标优于地表水 V 类，对于提高北辰区区域水环境质量，改善人民群众生

活环境，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具有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同时卫河作为子牙

河西河闸考核断面上游河道的支流水系，卫河的水环境质量改善对子牙河西河闸

国控断面的水质改善具有一定的作用。 

（2）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指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强化系统治理，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同时，《海河流域天津市水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重点任务中，提出保障生态用水、加强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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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公司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维护北辰区美丽乡

村的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起到促进作用，为北辰区创造出良好的生活环

境和发展环境，对吸引外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2、可行性分析 

公司凭借深耕环境修复领域并具有行业技术积累的高素质专业化团队、强大

的研发创新能力和丰富的项目运营管理经验，致力于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修复，

以及水环境、矿山、农田等生态修复。水体生态修复方面，公司针对水环境污染

和水生态系统退化问题，采用生态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法，控制水体污染、

去除富营养化，重建水生态系统，恢复水生态系统功能。公司将在该项目落地“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打造河道型复合湿地及生态塘，建设相关配套功能设施，

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和生态修复能力，在卫河（北辰段）构建形成健康、有韧性、

可自我调节的水生态系统，助力海河水系相关支流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为京津

冀地区绿色发展增添“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河湖生态新画卷。 

（四）新设募投项目的风险提示与风险应对 

1、新设募投项目风险提示 

公司对新募投项目的选择是在充分考虑了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发展战略以及

自身的技术、市场、管理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的，并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分析论

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助力公司增强盈利能力、提高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

核心竞争力。但由于募投项目所属行业与市场不确定性因素较多，若项目延期实

施、市场环境突变或行业竞争加剧等情况，募投项目的实际运营情况将无法达到

预期状态，可能给项目的预期效益带来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2、新设募投项目风险应对措施 

公司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应对项目可能面临的各项风险：合理统筹工程建设和

设备供货进度，控制设备、劳务的采购价格，在确保项目工期的同时降低项目投

资成本；充分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降低项目的建设成本等，保障项目的质量

安全和效益安全。 

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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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对部分募投项目结项事项是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新业务拓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十、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

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结项是公司根据外部环境变化，结合

公司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为紧跟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主动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做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利益，且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

分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结项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是公司根据外部环境变化，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为紧跟

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主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做出的审慎决策，

符合公司利益，且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

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结项事

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本次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符

合公司经营实际需要和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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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

分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十一、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

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结项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符合《北京建工环境

修复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保荐人对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

目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核查意见》之签

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  松                   宋双喜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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